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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

职称评审实施方案 

（试 行） 

  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

进生态文明建设，生态环境保护顶层设计不断完善，生态环境

专业系统性、生态产品需求多样性、环保工程技术复杂性等特

征日益显现，需要培养和造就生态环境专业技术领军人才，加

强生态环境专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。根据国家有关职称制度

改革的要求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浙委办发〔2018〕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

行业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职称制度改革意见精神，以培养造就

一批“行业大家”为导向，激发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创新创业

创造活力为目标，健全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为重点，形成导

向清晰、评价科学、管理规范、竞争择优的生态环境专业高层

次人才职称制度，建立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技术人才梯

队，为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事业长远发展，加快建设美丽浙江提

供人才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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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审原则 

（一）实施分类评审。根据我省生态环境机构改革和职能

调整方案，结合本专业发展特点，正高级工程师设“监测与分

析”、“工程与咨询”、“规划与管理” 3 个评审专业类别，按类别

设置专业技术能力与业绩评价条件，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。 

（二）注重德才兼备。坚持以德为先，对学术造假实行“一

票否决制”。注重业绩导向，突出创新性和实践性，将专业能

力水平、岗位履职绩效、成果转化效益作为评价核心内容。坚

持唯才是举，通过设立专家举荐制，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倾向，

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、施展才干的良好环境。 

（三）创新评审方式。根据行业领军人才的定位，综合采

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，制定科学反映评价目标、层

级目标、工作目标和成果贡献的量化评价框架，建立涵盖 4 个

评价模块、4 个指标层级及相应分配权重的评价指标体系。为提

升生态环境专业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选拔质量，以书面申报材

料评审为基础，增设面试答辩评审环节。 

（四）严肃评审纪律。参与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

称评审的专家评委和工作人员，应遵循实事求是、公平公正原

则，严格遵守职称评审程序、评审工作纪律和相关文件规定，

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，不得违反保密规定擅自泄露评审有关

事项，确保生态环境专业高层次人才评审工作的严肃性、权威

性和公正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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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适用范围 

在我省从事生态环境监测与分析、生态环境工程与咨询、

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等工作，且符合申报条件的在职在岗企事

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可申请参加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

职称的评审。 

（二）评审时间 

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工作每年组

织开展 1 次。 

（三）评审主体 

1. 设立评审委员会。设立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

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生态环境厅人事处。评

审委员会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若干名。 

2. 组建评审专家库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建生态环境

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专家库，专家库成员由行业内具有

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担任，同时应吸纳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外单位

本专业专家组成。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一般每 3 年调整一次。 

3. 定期组织职称评审。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职称评审具体

工作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，由年度执行评审委员会负

责实施。年度执行评审委员会由不少于 17 人的专家成员组成，

专家成员从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专家库中随

机抽取产生。 

（四）申报评审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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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推荐和举荐申报方式。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

评审对象主要由所在单位推荐，推荐单位要对评审对象进行排

序后上报。学历或资历不符但自评分达到规定分值，须由本专

业 2 位正高级专家举荐并提供举荐意见；每位专家每年可举荐

2 名评审对象，并对举荐行为负责。 

2. 报送业绩成果材料。按规定填写相应的申报材料，附相

关佐证材料。单位直接推荐提交评委会评审的，须填报《直接

推荐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》，并附标志性成果证明。 

3. 签署审核和推荐意见。推荐单位应对评审对象所申报材

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及其政治表现、廉洁自律、道德

品行等签署审核意见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执行评价条件。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应严格执行《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

师、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（试

行）》相关要求。根据职称评审工作需要，进一步细化赋分规

则，增强高层次人才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 

（二）确保与时俱进。随着生态环境事业的快速发展、高

新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、专业领域分工的日趋完善，评审委员

会办公室应适时对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

评价体系、量化赋分标准、自评规定分值等进行调整和完善，

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专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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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施方案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 日印发  




